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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9_A2_84_E6_c67_464813.htm 考点一：侦查权、检

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 1．办理刑事案件的职权

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只能由公安

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等专门机关行使，其他任何机关

、团体和个人都不享有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其中，有

权行使侦查权的机关除公安机关外，还包括人民检察院、国

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走私犯罪侦查机关。 2

．专门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有明确的职权分工。根据刑事

诉讼法规定，审判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检察权只能由人

民检察院行使；侦查权由法定专门机关依照其立案管辖范围

行使。具体而言，各侦查主体的侦查权限是：（1）检察机关

对于法律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实施的犯罪案件享有侦查权。（2）国家安全机关对危害国家

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侦查权限。（3）军队

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4）监狱

负责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进行侦查。（5）其他案件由

公安机关负责侦查。 3．专门机关必须依法行使侦查权、检

察权、审判权。所谓“依法”包括依据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

序法两个方面。其中，就刑事程序法而言，所谓的“依法”

包括依法定权限、依法定条件、依法定程序。在刑事诉讼中

，对专门机关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的考查，从三方

面入手：（1）该机关是否有此项权力。（2）该权力的行使

是否符合法定的条件。（3）该权力的行使是否遵循了法定的



程序。 考点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 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11条重述了上述宪法要求，并进一步明确

了该原则的具体内容。该原则有以下具体含义：（1）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有权为自己辩护。依法享

有辩护权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经被确定为刑事

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就享有辩护权。辩护权是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

护权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我国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辩护权，并在制度和程序上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

使辩护权。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不

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或者剥夺其辩护权。（2）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行使辩护权有三种方式：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

护。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只能自行辩护，但可以聘请律

师提供法律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既可以自行

辩护，也可以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在审判阶段，被告人除

可以自行辩护以外，也可以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或者在法

定情形下由人民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

。（3）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人民法院在审

判过程中，应当及时告知未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有权委托辩

护人，并在法定情形下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被告

人进行辩护。（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一项没有

例外的权利。这表明：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

不能理解为认罪态度不好；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不受诉讼阶段的限制，诉讼阶段限制的只是行使辩护权的方

式；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不受案件的严重程度的

影响，不能认为罪行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没有辩护



权；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不受案件的事实和证据

调查情况的影响，不能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不必行使辩护权。 考点三：具有法

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六种法定

情形：（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根据《宪法》第6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特赦）；

（4）依照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

诉的；（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6）其他法律规

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考点四：诉讼参与人 考生需把握以

下三个问题：（1）诉讼参与人必须参加刑事诉讼，如果不参

加刑事诉讼便不能成为诉讼参与人，例如，已经死亡的被害

人，由于无法参加刑事诉讼，便不是诉讼参与人；（2）诉讼

参与人是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并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的人，

如果只是在刑事诉讼中进行一定工作，但不享有诉讼权利也

不承担诉讼义务，那么就不是诉讼参与人，例如，取保候审

中的保证人、现场勘验或搜查过程中的见证人，就属于这种

情况；（3）诉讼参与人是司法人员以外的人，因此公诉人、

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侦查人员、书记员等都属于司法工作

人员，不是诉讼参与人，但是公安、法院、检察院内部设立

的鉴定机构中的接受指定或者委托进行鉴定的人员，是诉讼

参与人，而不应看作是司法人员，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基于鉴

定人的权利和义务而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司法权做出的。 考

点五：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管

辖第一审案件具体包括：（1）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

家安全罪案件，这里仅有犯罪性质的要求而没有罪刑轻重的



要求；（2）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这是

以可能判处的刑罚轻重为标准进行的界定，这里只有罪刑轻

重的要求而没有犯罪性质的要求；（3）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

件，这里的外国人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人、无国籍人和国籍

不明的人。 考点六：军事法院管辖的案件 军事法院管辖的案

件有：违反军人职责罪案件及现役军人、在军队编制内服务

的无军职人员、普通公民危害与破坏国防军事的犯罪案件。

根据《刑诉解释》第20、21条的规定，对军队与地方互涉案

件，原则上实行分别管辖的制度，即现役军人（含军内在编

职工）和非军人共同犯罪的，分别由军事法院和地方人民法

院或者其他专门法院管辖；但涉及国家军事秘密的，全案由

军事法院管辖。下列案件与军队有关但不属于军事法院管辖

：（1）非军人、随军家属在部队营区内犯罪的；（2）军人

在办理退役手续后犯罪的；（3）现役军人入伍前犯罪的(需

与服役期内犯罪一并审判的除外)；（4）退役军人在服役期

内犯罪的（犯军人违反职责罪的除外）。 考点七：几种特殊

案件的审判管辖 （1）外国人在中国领域内犯罪的，按照刑

事诉讼法规定的地域管辖的原则来确定管辖。（2）对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这

种案件由被告人被抓获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3）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船舶内的犯罪，由犯罪发生后该船

舶最初停泊的中国口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航空器内的犯罪，由犯罪发生后该航空

器在中国最初降落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在国际列车上的犯罪

，按照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有关管辖协定确定管辖，没有



协定的，由犯罪发生后该列车最初停靠的中国车站所在地或

者目的地的铁路运输法院管辖。（4）中国公民在驻外的中国

使领馆内的犯罪，由该公民主管单位所在地或者他的原户籍

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5）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外的犯罪，由该公民离境前的居住地或者原户籍所在地的

人民法院管辖。（6）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我国

国家或者公民犯罪，依照刑法应受处罚的，由该外国人入境

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7）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

告前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受到审判的，由原审人民法院管辖；

如果罪犯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更为适宜的，可以由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

民法院管辖。正在服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由服刑

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正在服刑的罪犯在脱逃期间的犯罪，如

果是在犯罪地捕获并发现的，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

果是被缉捕押解回监狱后发现的，由罪犯服刑地的人民法院

管辖。（8）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被告人一方或者双方是

在港、澳、台居住的中国公民或者单位的，由犯罪地的基层

人民法院审判。港、澳、台同胞告诉的，应当出示港、澳、

台居民身份证、回乡证或者其他能证明本人身份的证件。 考

点八：回避的适用人员 回避的适用人员范围是指在法律明确

规定的回避情形下应当回避的司法人员的范围，只有属于这

一范围内的人员才可以自行主动回避，或者被当事人等申请

回避。我国回避制度适用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

、书记员、鉴定人、翻译人员等。上述人员在侦查、起诉、

审判等各个诉讼阶段，如果有法定的妨碍诉讼公正进行的法

定情形的，均不得主持或者参与诉讼的进行。在理解回避的



适用人员范围时需要特别注意：（1）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

案件的侦查人员在回避的适用人员中列入“检察人员”的范

围，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其回避问题，但在执行《刑

事诉讼法》第三十条第二款“对侦查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

，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的侦查”规定时，他们列入“侦

查人员”的范围。（2）书记员、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包括在侦

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中被指派或者聘请参加诉讼的这

类人员。（3）审判人员指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

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和人民陪

审员。（4）基于证人的不可替代性，证人不适用回避制度。

因此，证人即使是本案当事人的近亲属也可以作证。我国回

避适用的人员范围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我国回避的适用

范围不仅是针对法官而言的，对各个诉讼阶段处理案件的公

安、司法人员都存在回避问题；二是我国回避的适用范围不

仅仅指具体的承办案件的人员，一切对案件的处理有决定权

的人都存在回避问题。 考点九：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 

（1）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就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有关的实体

法或程序法规定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对侦查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代理提出申

诉、控告。（2）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

人涉嫌的罪名。（3）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

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况。 考点十：鉴定结论与证人

证言的区别 （1）鉴定结论是一种运用专门知识和技能进行

的判断，属于意见性证据；证人证言就是证人就其所知道的

案件事实情况所作的陈述，属于对事实的描述，而不是根据

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而进行的专门判断。（2）鉴定人是具



有一定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由专门机关或者当事人指派或聘

请产生，指派或者聘请何人进行鉴定具有可选择性，即鉴定

人员具有人身的可代替性；尽管在对同一事实存在大量知情

人的情况下，专门机关或者当事人也可以选择提出谁作为证

人，但选择范围只能是感知了有关案件事实而不是进行专门

判断的人，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认为证人具有人身不可替代性

。（3）鉴定结论是在案件发生后形成的；证人通常是在犯罪

事实发生过程中或者发生前后了解了有关事实的情况，对于

某些程序事实则是在诉讼过程中了解的，因此证言内容的获

得大多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之前。 考点十一：刑事证据的分

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通说”将刑事证据分为原始证据与传

来证据、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直接

证据与间接证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